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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地方志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班玛县志》现

已付梓问世，这是班玛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也是班玛县版图

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等的真实记述。对于县内外社会各

界人士了解班玛、认识班玛，促进班玛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为两个文

明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的生动乡土教材。

班玛县地处果洛藏族自治州东南部，是三果洛的“发祥地"，人杰

地灵，钟灵毓秀，物产殷富，风光殊异，民情诚朴。在这块美丽富绕的

土地上，繁衍生息着两万多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儿女。忆往昔，在漫

长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时期，广大藏族群众受尽了封建牧主和部落

头人的剥削压迫，社会经济滞后，民不聊生o 1955年4月班玛县人民

委员会成立，从此，班玛揭开了历史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特别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班玛县各族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在这片热土上谱写出建设发展的壮

丽凯歌，这一切《班玛县志》中都做了实事求是的记述。

县志编纂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各种历史

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在志书中作了论述。全



系事，以事系人，用凝炼

县政治、经济、文化及社

资料缺乏，书中难免疏

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的科学文献著述，必将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也是班玛

县科学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对继承悠久的民族文化和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优良传统，开拓班玛的美好明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各届领导的不懈努力下，班玛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

到，农牧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彻底改善，以致达到“小康”，还任重道远。

我们决心在党的政策的正确指引下，继往开来，排除万难，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剖析班玛县的历史和现状，为制定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利

益的宏伟蓝图而上下求索。我们决心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班玛美

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一 ，⋯一． 一，

． 对曾在班玛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并为她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

业献出自己最宝贵生命的党政军民及建功立业的革命前辈，《班玛县

志》寄以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对为建设班玛而默默奉献、辛勤

耕耘的所有同志，《班玛县志》致以由衷的感谢!对在外地建设祖国

的各个岗位上发挥着自己聪明才智的班玛籍儿女，《班玛县志》以拳

拳之心向他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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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班玛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准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

史实，力求在“资政、教化、存史”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

二、断限时间，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95年12月。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等体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

事本末体。志为主体，图、表、录分列其中。全书设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经

济、公检法司、教科文卫、社会编，编下设章、节、目。

四、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只记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对确有业绩

的人物，坚持以事系人，在有关编章中分述。革命烈士载入英名录。

五、纪年采用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括号标明旧年号，中华民国简

称“民国”。志中所用“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52年8月4日果洛工作团进驻

果洛前后。“建政前”、“建政后”系指1955年4月3日班玛县人民委员会成立之

前或之后。

六、县志所载各种数据，主要以县统计局的资料为准，部分数据源于各业务

部门。数字书写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

七、本志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县属各部门、省、州驻县各单位及县档案馆以及

省、州有关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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